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六條、第六條之一、第二十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六條  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前，依舊法法定期間已進行者，其期間依舊法之所定。
中華民國Ｏ年Ｏ月Ｏ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二條規定施行前，已依修正前規定進行法定期間者，其期間依修正前規定所定。
	第六條  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前，依舊法法定期間已進行者，其期間依舊法之所定。
	1、 修正後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二條將外國公示送達之生效期間由原六十日縮短為四十日，為保護當事人之信賴並維護法安定性，明定上開法定期間已依修正前規定進行者，其期間仍為六十日。爰增訂第二項。
2、 第一項未修正。

	第六條之一　中華民國Ｏ年Ｏ月Ｏ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二項規定，於施行前已依修正前規定以司法院電子訴訟文書服務平台傳送訴訟文書且生送達效力者，不適用之。
	
	一、本條新增。
二、修正後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一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二項規定，就法院以司法院電子訴訟文書服務平台傳送訴訟文書生送達效力之期間已有修正，為維護法安定性，爰增訂於修正施行前已依修正前規定以該平台送達並發生效力者，不適用上開規定。

	第二十二條  本施行法自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之日施行。
民事訴訟法修正條文及本施行法修正條文，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公布日施行。
[bookmark: _Hlk221091648]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十四日、九十二年六月六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及Ｏ年Ｏ月Ｏ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其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二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五條之一、第五十條、第五十六條、第六十九條、第七十七條之十九、第五百七十一條、第五百七十一條之一、第五百九十六條至第六百二十四條之八及第九編第三章章名，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一百十一年一月四日施行。
	第二十二條  本施行法自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之日施行。
民事訴訟法修正條文及本施行法修正條文，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十四日、九十二年六月六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其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二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五條之一、第五十條、第五十六條、第六十九條、第七十七條之十九、第五百七十一條、第五百七十一條之一、第五百九十六條至第六百二十四條之八及第九編第三章章名，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一百十一年一月四日施行。
	一、修正後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之施行，需資訊技術配合及跨機關協調，為求妥慎推行制度，授權由司法院斟酌具體情況訂定本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爰修正第三項。
二、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至第六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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